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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共有三章，个别针对三个课题进行讨论，即农业与政权的稳定、礼与

社会秩序、天命与合理政权。 

 第一章以西周初期对农业表现出特别关注的现象进行研究。为了全面了解当

时的社会实况，本章特别参考了《诗经》中有关农耕活动的描述，之后再辅以其

他学者的说法展开论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所有对农事的关注，都是重

民的表现，因当时的人民大多是农民，只要解决了民生的问题，人民就可以有安

定的生活，政权自然就更稳定。 

 第二章通过周朝礼制来了解礼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礼的主要作用是规范人们

的行为，而周礼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主要的内涵是“德”；不仅要求君主有德，

也要求人民有德。通过《尚书》中所记载的礼制，可以发现西周初期对礼有一定

的要求。举例来说，当时君臣所穿的服装有严格的等级之别，通过这种等级之别

来分别地位的高低，让每个人各安其位，以“礼”来规范行为的目标也就达成了。 

 第三章通过殷周之际的天命观演变，发现了殷周君臣之所以对天命如此看

重，是因为他们认为政权是由天所赋予的。只有证明了当朝者的确享有天命，才

能让人民信服西周政权之取得有其合理性。然而，当时摄政的周公也认为天命并

不是长久的，要永保天命，君王就要有“德”，而彰显“德”的是“敬”，即发自

内省或忧患意识及谨慎的处事态度。“敬”、“德”、“天命”三者就这么形成了一

条循环链，用以确保天命及政权的永存。 

 简言之，《尚书》中常常被强调的主体或价值观，即民、德、礼、敬、天，

相互间构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系统，为西周初期政权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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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论文以《尚书·周书》为中心来探讨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并融合考古资

料、文献资料与近人的考证展开讨论。 

《尚书》乃儒家五经之一，欲了解政治的定义，可从儒家其他典籍入手。《论

语》有两句话与“政”相关，即“为政以德”1及“政者，正也”2。针对首个引

文之“政”，朱熹的说法是：“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至于第二个

引文之“政”，朱熹则以范氏之言作注解：“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由此可见，

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政治有教导、指正的含义，而建立在中国儒家思想基础上的

传统中国政治观，则具有人治训导、统治教化的倾向。3此外，无论是在古典意

义上，还是在现代意义上，政治都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意味着统治和服从，统

治和服从的顺利实现就标志着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形成。4本论文综合以上两项定

义，以教导和统治为主要范围展开论述，所设定的三个研究重点依次为农业与政

权的稳定、礼与社会秩序，以及天命与合理政权。 

西周初期仍是农业社会，重视农业、注重农民及他们的辛劳，基本上就是重

民的表现，处理好民生问题，政权也就可以稳定了。据此，西周的重农思想也可

称得上是民本思想的滥觞。民生问题解决后，政权也稳定了，就有谈“礼”的基

础；通过礼的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另外，周人的天命观则以殷为鉴，特别之处

在于有着“敬”与“德”为内涵，并以此内涵作为政权是否能长久，或是能否永

保天命的标准。 

                                                        
1
【宋】朱熹撰：《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 53。 

2
《论语集注·颜渊》，《四书章句集注》，页 137。 

3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 2。 

4
 赵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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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本论文题目为《西周初期政治思想——以<尚书>为中心的探

讨》，因而必须注意相关篇章的写成年代。这是因为《尚书》有真伪之别，而目

前仍流传的伪《古文尚书》由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一旦选择了错误的版

本，将会影响论文的结果及准确度。本书主要底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摈弃了伪作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是目前研究《尚书》较可靠的读本，与西周初

期相关的篇章共有十九篇，其中包括了<泰誓>篇。然而，因为其真实性仍有待考

证，将不被列入本论文的参考范围。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目标 

 

先秦典籍中，引用《尚书》的数量不少，如《论语》、《孟子》、《左传》、

《国语》等，足以证明《尚书》思想及内容在上古时期，就已引起注意，此乃《尚

书》引起笔者对之产生兴趣的首个因素。 

伪《古文尚书》出现后，其中的内容曾经被设计成考题，如北宋苏轼及曾巩

的科举考试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注文：“刑

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6另外，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中庸章句·序》

所引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7
，也出自伪《古文尚

书·大禹谟》。以上两例所引《尚书》与政治思想有关，虽属伪古文，但却确定

了笔者对研究《尚书》的兴趣。 

                                                        
5
 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 335。自宋代起，伪《古

文尚书》不断受到怀疑和批评，经过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人的切实研究，作伪一事才

被确定下来。 
6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大禹谟>，《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页 91。 
7
《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页 14。同见于<大禹谟>，《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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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能藉本次研读《尚书》的机会，更确切地认识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

理解其思想之所以能流传多年的原因。 

 

第二节  研究难题及本论文不足之处 

 

笔者才疏学浅，古文基础不强，在阅读文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时，因部分注疏过于精简而对原文产生误解。参照其他注疏本后，例如屈万里《尚

书集释》等，才发现自己理解错误，必须重新检查论文的撰写是否有误，影响论

文进度。再者，各家对《尚书》字义都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只能凭借自己的理解

去判断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一旦各家的解释都有其道理，难以取舍时，就只

好兼容各家之说。 

另外，之前曾提及，《尚书》有真伪之分。尽管其真伪已被学者考证出来，

但即使是真篇，也会出现一些状况，举例来说，<盘庚>是真篇，但篇中却出现了

“天”的字眼，给笔者带来了困扰，因为殷朝时，尚无“天”的观念，之后才发

现其字眼经周人改写，但内容是可信的。另外，《尚书·周书》中的<洪范>虽是

真篇，但有可能写成于战国。由于该篇章的内容对本论文影响不大，因而笔者仍

会采用其中的资料进行论述。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笔者只能对《尚书》中的小课题展开讨论，或进行

资料的梳理，没办法钻研至更深入的部分。本论文的可取之处，在于笔者发现了

《尚书》中的民、德、礼、敬、天互有关联，然而因能力及时间所限，无法对此

课题有全面的探讨。笔者认为其中仍有可研究的空间，有志于研究《尚书》的后

来者，或可针对此范围再作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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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 

 

笔者在拉曼大学、马来亚大学、新纪元等图书馆以及网上资料库里，发现以

《尚书》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与本论文有直接关系及间接关系的前人研究

及评述则见于下。 

 

（一）直接相关的论著 

一、韩立坤<《尚书》中“上帝”观念与殷周宗教信仰的变迁>8。作者通过《尚

书》中虞、夏、商、周书对“天”及“上帝”等概念及其内涵的分析论证，以及

列举及比较多位学者的说法，梳理出三代的“上帝”形象及观念的转变。然而，

有关论文却没有具体交代天所赋予的天命对西周政权的影响，以及周人如何证实

自己已获天命，因而本论文将尝试延伸有关课题的讨论。 

二、易宁<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9。 

作者认为周人能从异中见其所同，在三代相异的时空上，看到了三代政权的共同

特点乃在于天命，而深藏于“天命”外衣之中的历史之“同”实际上是人的自由

意志，天命之得失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作者处处强调“人的行为”，让笔者注

意到周人对“德”的看重。 

三、游唤民的《<尚书>思想研究》10内容涵盖范围极广。其中有四个小节与

本章研究范围相当接近，即“民本思想”、“礼”、“天道观”、及“德的思想”。

这部专著的优点是作者很全面地探讨了每个思想演变的历史及对后世的影响，部

                                                        
8
 韩立坤：<《尚书》中“上帝”观念与殷周宗教信仰的变迁>，《船山学刊》2009 年第 2 期，页

50-53。 
9
 易宁：<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史学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页 3-6。 
10
 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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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容更是特设一个小题讨论孔子对有关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由于这部专著研究

方向比较宏观，相对而言，也可能无法兼顾细节的叙述。本论文将尝试整理出其

中的资料，以补充这方面的论述。  

 

（二）间接相关的论著 

由于笔者尝试结合当时的制度、礼仪及西周实际状况来讨论西周初期的政治

思想，因而一些间接相关的专著，让笔者从中得到了很多西周礼制及实况的相关

资料。以下为笔者参考的相关著作： 

一、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11，主要谈德与政治、社会史、

文化之间的关系。“德”是该书所关注的重点，作者同时也在本书讨论了前诸子

时期的德礼体系及德与天命的关系。配合易宁的<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

——《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一起阅读，让笔者从中得到了一个概念，即“德”

实际上贯穿于周礼和周人天命观之中，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特质。由于作者把

“德”的内容发挥得非常好，因而笔者在论文中将减少“德”的篇幅，转而加入

“敬”的讨论，因“敬”实际上也在周人天命观中扮演着极吃重的角色。 

二、杜正胜《周代城邦》12。本书先论国，次论野，再论贵族，大致把社会

组织、经济形态、政治活动和身份地位并观，最后再阐述城邦的没落。本书对笔

者最大的帮助，乃列举了学术界对周朝社会性质的四种说法。然而，对于周朝到

底应该被称为哪一个社会，即使到了今天，仍未有定论。由于笔者无法完全掌握

有关社会性质的属性，不会在本论文展开讨论。 

                                                        
11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三联，2009。 

12
 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1979，页 16。有关社会性质，为封建制、奴隶制、古代

东方型奴隶制，以及氏族社会遗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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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Library Research），即研读

原典并参照注疏，通过《尚书·周书》其中十八篇跟西周初期有关的文章探讨西

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内容的设定，则以笔者的文本阅读体会为主要方向。 

本论文以清人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为主要底本，并以宋人蔡沈《书

集传》、今人屈万里《尚书集释》以及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为辅

助读物。必要时，也会旁及其他与《尚书》有关的研究著作，如王夫之《尚书稗

疏》、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及《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另一方面，为了更全面了解《尚书》中的字义及思想，以及周朝的实际状况，

笔者也参考了其他古籍，如《逸周书》、陈立《白虎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郑樵《通志》、朱彬《礼记训纂》等古籍。前人或学者毕竟没办法针对《尚书》

的所有字义及制度等作充分说明或释义，因而参考古籍的记载及说法是有必要

的。当中的《逸周书》思想较为庞杂，被认为是从《尚书·周书》中淘汰出来的

篇章，13然而，其部分篇章也有参考的价值，如<世俘解>、<度邑解>、<克殷解>

等篇，都被认为是真古书，可与《尚书·周书》互相配合阅读。 

                                                        
13 杨宽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周书》要占一半，而大多数周书是有关周公的文献，宣扬的是文、

武、周公之道，正是儒家主要的理论依据。而《逸周书》所收辑西周文献，正是儒家《尚书》选本以外的

篇章。详见于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86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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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事与政权的稳定 

 

本章主要探讨《尚书》中农事与政权的问题。笔者注意到这个课题的重要，

是因为《周书》一书的内容常对“农”事流露出关心。当然，《尚书》对“农”

的关怀，并非仅见于《周书》，因《商书》的<汤誓>及<盘庚>也有类似字眼。然

而，本论文只依据《尚书》的《周书》来探讨“农”事课题，因为《周书》篇数

较多，足以对其重农的思想展开讨论。 

周人先祖——后稷（生卒年不详）、公刘（生卒年不详）等人擅于从事农耕

活动，在农业方面给其后人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后稷被尊为谷神，曾经“教民

稼穑”，因此这一族不独以农立国，而且以农自豪。14故，“农”对周朝的意义是

高于殷朝的。《周书》非常注重农业或农作物与为政之道的关系，职是之故，农

业与政权两者自然可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探讨课题。 

 

第一节《尚书·周书》中的农耕活动及农作物 

 

《周书》透过三个层面来表达对“农”的关怀与注重。周公当时摄政，故也

可看作是周公（？- 约前 1053）对农与政的看法。第一个层面是以农耕比喻政

权，说明维持政权所需的努力。在<大诰>及<梓材>中，周公以筑屋及耕田，来比

喻后人维持政权的责任所在：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

肯构？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

                                                        
14
 许倬云：<中国古代民族的融合>，《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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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15（<

大诰>）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

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16（<梓材>） 

周公在<大诰>中，以筑屋及农耕活动比喻前人已在造屋农耕方面奠下基础，

但如果后人不肯继续努力，就会辜负前人的努力，委婉地表达了身为后人应当努

力地维护政权的延续；<梓材>的内容大致上表示治国应如筑屋耕田般循序渐进。

尽管以上所述并非直接对“农”表示关怀与注重，但也可以从中了解，《周书》

（或周公）以造屋农耕比喻国家的治理，是对这两项活动有一定的认知与认可的。

参阅其他篇章，造屋农耕中又以“农耕”出现的频率较高。 

第二个层面，“天”通过天气异象警惕统治者，而此异象往往先对农作物造

成影响。<洪范>及<金滕>篇云： 

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违，家用不宁。17（<洪范>）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18（<金滕>） 

<洪范>以岁之统日月来比喻君之统臣，如果其中的秩序颠倒了，就会导致歉

收、政治昏暗不明等严重后果。<金滕>则是因为周成王（？- 约前 1027）逆礼

致天变，继而导致农作物被摧毁。《周书》把“歉收”或农作物遭毁坏的情景描

写出来，也反映出“农作物”对当时统治者或人们来说，极为重要。 

第三个层面主要强调明君要爱惜农作物及懂得农事。这个层面最为重要，直

接说明了农业与政权的关系。据<酒诰>记载，周公勉励康叔（生卒年不详）不要

                                                        
15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大诰>，《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

页 350-351。 
16
 <梓材>，《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87。 

17
 <洪范>，《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16。 

18
 <金滕>，《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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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饮酒。除了是要以商纣王（生卒年不详）的下场为鉴之外，也因为酒的原料是

谷类，应当好好地珍惜。 

另外，<无逸>篇更是清楚地指出有德行的帝王应该要“知稼穑之艰难”，同

时也要“知小人之依”19。蔡沈（1167-1230）《书集传》把“知小人之依”注为： 

依者，指稼穑而言，小民所恃以为生者也。20 

据此，小人的真正意义为“小民”，说明稼穑和小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稼穑

是小民所赖以生存之物。故，统治者在管理人民时，更应将心比心，体恤人民的

辛苦，政权才能稳定与长久。有安居之功及田作之功的周文王（生卒年不详），

便是最佳典范。反之，若帝王“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

乐之从”21，其政权也理所当然无法长久维持。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政权的持久，其根源与“小人”或人民的生

计息息相关，而此生计亦为农作物，所以《周书》才记载了周公分别叮咛康叔及

成王要爱惜农作物及懂得农事的史事，同时也在其他篇章中，经意或不经意地把

农事与为政之道或政权联系起来。 

 

第二节  西周初期农民实况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若把《尚书·周书》内容思想和西周实况相

比较，有一个矛盾，那就是当时的君主可能并不懂得农耕，与<无逸>所宣扬的思

想不符，同时，西周农民的生活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周公重农事而得到改善。因而，

                                                        
19
 <无逸>，《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34。 

20
【宋】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 197。 

21
 <无逸>，《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40。 



 10 

本节将从“西周初期农民实况”的角度展开论述，尝试把矛盾点说通。 

所谓的矛盾，可通过《尚书》及《诗经》的比较发现之。《尚书》重农业的

思想已于第一节详述，接下来我们要从《诗经》来说明这一矛盾点。《诗经》的

《周颂》至少收录了四首成于西周初年的农事乐歌，即：<臣工>、<噫嘻>、<载

芟>及<良耜>，其中<臣工>是周王带领群臣耕种籍田/藉田并劝戒农官的诗歌。所

谓籍田，乃“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藉之言借

也，借民力治之。”22简而言之，是周王所拥有的一大片借由农民人力耕种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描述以上耕种活动时，指周王带领群臣到籍田上耕种（即“籍

礼”），只是“装装样子”而已；23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籍礼从原始氏族社会流

传下来，而周王只是借“籍礼”之名强迫农民替自己耕种。24由此看来，参与籍

田耕作，又真正懂得“田作之功”的君主，人数应该极少或是根本没有。这与周

公所极力追求的理想帝王形象显然不符，而这也是笔者配合《尚书》及《诗经》

一起阅读时，所发现的一个矛盾点。 

学者普遍上认同西周时期曾实行“井田制”，从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古代

助法（即“借民力耕种”）的井田制度下，每井有八家共耕的百亩公田，另外还

有一些公田，专为祭祀之用，也称为“籍田”。25对于耕种“籍田”或“公田”，

各造褒贬不一：有者认为农民被强迫耕种，有者则认为是主人分田给农民耕种以

自赡，同时由农民耕种主人的保留地以为报偿26，是对等的义务。在不论井田制

利弊的前提上，双方实际上透露了一个讯息：农民的确是以劳力来换取自耕地的。

当时真正懂得“田作之功”的君主或土地领主，确是屈指可数的。 

                                                        
22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 980。 

23
 详见于《诗经注析》下册，页 954。 

24
 详见于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268-277。 

25
 赵冈、陈锺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页 9。 

26
 <两周农作技术>，《求古编》，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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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导致以上情况的主要原因，笔者将配合其他学者的说法进行论述。

杜正胜认为，“国人隶属于公侯，是‘公’的；卿大夫的领民在采邑，是‘私’

的”27，其说法实际上透露了无论在公或在私，人民都隶属于公侯或卿大夫，简

单来说，人民是属于国家的，必须听命于所居之土的主人。商和西周实行的是土

地国有制，所谓的国有实际上是以王为首的贵族所有，庶民完全没有土地的拥有

权。他们耕种着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以此来获得生存的必需品，贵族的粮食则

依赖于农奴的贡献。28再者，中国以农立国，大部分人民皆务农，用农民做事亦

等于用人民做事，此事在当时来说可说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作法。西周之时的农民

平时除了要勤于耕种之外，在战争时也需为国家出一份力，准备饲料予军队的牛

马：“鲁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29据此，笔者认为，

以上乃《尚书·周书》内容思想与实况相悖的主要原因。 

周公（或《周书》）频频表示对农业、农民的注重，再加上<无逸>所强调的

“知小人所依”，实际上也就表明了其对农民，或是人民之贡献是极度认同的。

诚如之前所言，上古时期大部分人民都务农，农民即人民，所以“重农”实际上

也是“重民”的象征。在上古时期，周公能保有重农重民思想，并进一步把这种

思想传达予成王及康叔，无疑为后来的重民思想奠下了基础。 

 

                                                        
27
 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1979，页 16。 

28
 王博：《奠基与经典：先秦的精神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 17-18。 

29
 <费誓>，《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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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农的用意 

 

了解当时的状况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去探讨，《尚书·周书》重农业除了可

以说明当时的执政者关心农民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目的，即解决民生问题和

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上两个目的一旦达成，人们就能安居乐业，并确保政权的

稳定。 

首个因素和政权的稳定有密切关系，这可以从<洪范>“八政”中看出端倪。

八政以“食”为首：“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日宾，八曰师。”30以下引文乃针对“八政以食为首”的说明：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也，货谓布帛可衣，及

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31（《汉书·食货志》） 

八政何以先食？传曰：‚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32（《尚书

大传疏证·洪范》） 

八政首重“先食”，即“温饱”（食货）之事。此事之所以重要，乃因“食”

为“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亦即“生民之本”也。此外，“食谓农殖嘉谷可食

之物也”，说明“农”与“食”也是息息相关的，而“农”也间接地与生民及人

事之本扯上关系。 

至于《通典》，说法就更清晰了，直接把粮食、土地及人民联系起来： 

                                                        
30
 <洪范>，《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00。 

31
【汉】班固撰：<食货志>，《汉书》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 1117。 

32
【清】皮锡瑞：<洪范>，《尚书大传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 5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页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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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

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

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33 

好好管理以上三者，国家就会安定、强大起来。周公在<洛诰>对成王说的一

番话及《礼记•大传》可作补充说明： 

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34（《尚书·洛诰》） 

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35 

（《礼记·大传》） 

“社稷”原来是一种制度，即古代天子祭土神与谷神之场所与典礼。古之有

国必立社稷，以社稷之存亡，示国家之存亡。36无独有偶，<洛诰>有“明农”将

导致“裕民”的概念，而《礼记•大传》更是具体说明了其中的重要性：重社稷、

爱百姓（注：百姓，百官也）、刑罚中、庶民安，即“重社稷”最后会让“庶民

安”。根据以上两项引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统治者重视农业，人

民将能安定地生活。 

另一方面，孔子（前 551-前 479）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37回应其学

生的问政。这足以证明“足食”是治国者首要任务，虽然孔子的治国理想不会停

顿在“食”的层面，但仓廪实乃为政所不能忽略的其中一项重点。上古社会以农

业为主，人民是否吃得饱，能否安定生活，是国家能否强大的关键所在。再者，

《孟子》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8一说更是直接道破国是以民为本的。

                                                        
33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食货一>，《通典》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3。 

34
 <洛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10。 

35
【清】朱彬撰，饶庆农点校：<大传>，《礼记训纂》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525。 

36
《中国土地制度史》，页 2。 

37
【宋】朱熹撰：《论语集注·颜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 135。 

38
《孟子·尽心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页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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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此种种说法，我们实际上可以总结说：重农，即重民，民为国家之本。忽

视“民”的重要性，国家即使再强大，也不会持久。政权有多稳固、国家有多强

大，与农业的发展及人民的安定是息息相关的。 

其次，历来孕育中国文化的大自然与地理条件，让西周统治者无法忽视农耕

的重要。正如钱穆（1895-1990）所言： 

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他们的居地，均赖有河水灌溉，好使

农业易于产生。而此灌溉区域，又须不很广大，四围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个

区域里的居民，一则易于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于安居乐业而不受外

围敌人之侵扰。39 

由此可见，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既适于进行农耕，也对人口的增长及国家

的稳定有极大帮助。这和周人早期的迁居状况有类似之处，而周人自文王父亲古

公亶父（生卒年不详）的时代，已把土地是否适合耕种列为居住标准：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40 

“周”乃岐周原野，“膴膴”是肥沃之意。当时发现了某处有肥沃的土地后

要进行龟卜，之后才在那里筑室定居。 

另一方面，《诗经·公刘》及《诗经·緜》记述了周的先人公刘及古公亶父41

各别寻找适合的地方居住的过程，公刘带领他的族人找到了豳（今陕西），古公

亶父则来到了岐山（今山西）。至于西周所处一带，则包括陕西的渭河流域、陕

西南部和河南的北部、西部，是中国北部有名的黄土层地带，以其肥沃闻名。这

个地区另一个长处，就是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往往降雨。黄土层的地理条件，

                                                        
39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页 1-2。 

40
 <緜>，《诗经注析》下册，页 760。 

41
 由于上古时期的资料不完整，学者只能约略推算出公刘乃后稷曾孙，古公亶父则是后稷超过十

世的后裔。详见于王玉哲：《中国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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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是导致西周农业较商代更为发展的重要原因。42根据《尚书》及《诗经》，西

周时期的农作物至少有“禾、黍、稷、麦”等： 

  禾尽偃，大木斯拔。43（《尚书·金滕》） 

  纯其艺黍稷……44（《尚书·酒诰》） 

  黍稷薿薿。45（《诗经·甫田》） 

  来方禋祀，与其黍稷。46（《诗经·大田》） 

  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47（《诗经·生民》） 

孙星衍（1753-1818）根据《越绝书》“甲货之户曰‘秶’，为上物；乙货之

户曰黍，为中物”的说法，认为古者贵黍、稷（也作“秶”）。 48黍、稷在黄河流

域是最普遍的农作物，也是当时平民的主要食粮，因而往往黍稷并称。49因而，

只有充分发挥周人居住地的优势，才会有收成及食粮，让人民安乐生活，也让政

权稳定下来。由此可见，稳定安居也是农耕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章通过《尚书·周书》，发现了当时的统治者以三种形式间接或直接地关

注农事。有关思想出现的频率之高，也代表着西周初期对农事是很注重的。最明

显的表现，在于鼓励君王“知小人之依”，而当时的人民大多务农，关注农事、

农民，其实也是在关注民生问题。另外，周人所居之地，也确实较为适宜进行耕

种，只有充分发挥地理优势，民族才有生存的机会。然而，所有对农事的关注，

仍有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政权的稳定，而政权稳定的源头，却又是人民。西周

                                                        
42
《中国远古史》，页 655-656。 

43
 <金滕>，《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36。 

44
 <酒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76。 

45
 <甫田>，《诗经注析》下册，页 668。 

46
 <大田>，《诗经注析》下册，页 675。 

47
 <生民>，《诗经注析》下册，页 803。 

48
 <酒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77。 

49
《中国远古史》，页 66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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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管理国家及人民，而人民/农民的个体力量虽然渺小，但一旦集合起来，却

又能对政权的稳定产生影响。因而，农事与政权的稳定，确实有着互相牵制之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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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礼与社会秩序 

 

 谈过了重农思想与政权的关系，接下来本章要谈一谈“礼”与西周政治思想

的关系。事实上，“礼”亦如“农”，与政权是息息相关的。古人有“仓廪实则知

礼节”50之说，故上一章我们讨论了农事，现在要探讨“礼”与政权的关系。 

 孔子于<八佾>中提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1，所谓的“周”

乃周朝。周公，周朝的灵魂人物，据说是周朝礼乐之奠基者，而《尚书·周书》

也记载了很多周公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了“礼”。因而，对于周礼的探讨，必然

需以《尚书》为据展开论述。 

孔子曾针对鲁国大夫僭用天子之乐，发表以下言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注文为：“乐舞之数，自上而下，降杀以两而已，故两之间，

不可以毫发僭差也。孔子为政，先正礼乐，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52以上引文透

露了孔子在为政时“先正礼乐”，对礼乐的看重可见一斑，而这也说明了礼和为

政之道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谈及为政之道时，礼、乐通常会连讲。《尚书·周书》中不少篇章与“礼”

有关，但“乐”的部分则相对较少。因而，本章第一节仍以《尚书·周书》为本

来讨论“礼”，在第二节谈及“礼”的作用时，才会配合其他典籍略述礼、乐的

关系及异同处。 

  

  

                                                        
50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牧民·国颂>，《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2。 

51
【宋】朱熹撰：《论语集注·八佾》，《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 65。 

52
 《论语集注·八佾》，《四书章句集注》，页 61。“罪不容诛”的意思是罪恶极大，杀了也抵不

了所犯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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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周礼的形成与其特质 

 

 有关礼的起源，最普遍的说法乃根据《说文》之解说，是祭祀的仪式。原文

见于下： 

  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53 

 “礼”，最初意指祭祀仪式。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周礼与周代的宗法等

级制度密切相关，故而当这套宗法等级制度开始瓦解后，“礼崩乐坏”也就不可

避免了。54如上所述，“礼”之后所涵括的范围就不应仅止于“祭祀”，而应扩展

至君臣之间及社会上的礼仪制度。另外，《论语·为政》云：“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55，据朱熹之（1130 - 1200）解释，德为礼之本，礼为制度品

节，56品节则带有等级、道德之义。综合以上说法，礼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了礼仪

及制度；德则是礼之本，所以礼也带有道德之义，因而本节将依此范围，针对“礼”

进行讨论。 

通过《尚书》及学者的说法，本节将首先叙述周礼形成的过程，之后再说明

周礼的特色。徐中舒（1898 – 1991）认为，周迁岐后，以新兴的民族而承受殷

人的文化，兴革制作，遂得为极度的发展，再加上周代的铜器及编简，很多方面

都和殷人一致，说明周初文化水平不高，断定周人曾承袭殷人文化。
57
西周在政

权成立初期曾承袭殷商文化，“礼”自然也是周朝所继承的文化之一，这一点可

                                                        
5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页 2。论述所

需，有关引文转成繁体。 
54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21，83。 

55
《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页 54。范氏，一说指范祖禹。胡炳文四书通。“罪不

容诛”的意思是罪恶极大，杀了也抵不了所犯的罪恶。 
56
《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页 54。 

57
 详见于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册

第三分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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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得到印证： 

 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58 

 《尚书》里的周公重“礼”，而“制礼作乐”也是人们普遍上对周公的印象。

据孙星衍之注疏，周公早期平乱后，在摄政后期（第六年）才准备制礼作乐；59而

钱穆曾以<洛诰>以及其他文献的内容为据，说明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虽然制礼乐

一事始于成王一代，但是详细礼乐之确定是由周公完成的。60针对这一点，葛兆

光（1950 - ）认为，周代的礼制很发达，不可能出自一人一时之力，但真正成

熟的礼制，恐怕真的是在西周成王、周公的时代才成立。61综合三位学者的论说，

可以归纳出周公乃周朝礼乐之奠基者已是公认的事实，但大部分礼乐则有可能是

承袭自多年的传统，然后再作改造，《尚书·周书》有一项内容可进一步说明： 

周公拜手稽首。 

疏：《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先拜手后稽首何？名顺其文质也。……‛

段氏玉裁云：‚《白虎通》此条残阙，‘名’当作‘各’，当云：‘殷所以先

稽首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后稽首何？各顺其文质也。’殷之礼拜，先稽首后拜

手，其丧拜则拜手而后稽颡；周之礼拜，先拜手后稽首，其丧拜则稽颡而后拜

手。文质之异也。‛62 

以上疏文根据殷周行礼次序的对调，认为此乃“文质之异”
63
的结果，而所

谓“文质”则为殷周相异之文化精神。这里又透露了另一个讯息：殷礼与周礼因

                                                        
58
《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页 59。 

59
 <康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56-357。 

60
 详见于钱穆：《周公》，《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6 册，台

北：联经，1998，页 75-89。 
6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 34-35。 

62
 <洛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02。 

6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 5。对于所谓文质，牟宗三先

生有如此看法：“明商之所以为质，则曰：‘主亲亲，笃母弟。’明周之所以为文，则曰：‘主

尊尊，笃世子’。此所述者显然是一王位世袭问题。其言质文，当然是笼罩全时代文化精神而言；

然其所举例证，则以王位世袭之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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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即使某些礼仪看来相似，但却同中有异。 

 现在，笔者将从文本加以说明西周初期有多么重视“礼”： 

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64（<金滕>） 

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65（<洛诰>） 

前者说明成王因逆礼而致天变，后者则是周公恐成王营心于贡品而不重礼

法，故戒之。据<金滕>的说法，天因为成王逆礼而降下天变。故，“礼”可说是

极度被重视的。 

对于周礼，王国维（1877 – 1927）持有这样的看法：“欲观周之所以定天

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及“由是制度，乃生典礼”66，看来，周朝的制度是被王

国维高度认同的。根据前文的说明，礼代表礼仪制度，王国维谈“制度、典礼”，

实际上也在围绕着“礼”的形成打转。其所谓的制度，为立子立嫡之制（宗法及

丧服之制由此而生，并衍生出封建子弟及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庙数之制及同姓

不婚制。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历史的变化并非是一刀切的；再者，从立子立嫡

之制衍生出宗法及丧服之制，之后才有封建子弟及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的过程来

看，有关制度并非成于一时，同时也必定和当时的其他文化有所交集，或是根据

时代的需求而制定。 

承袭前朝的文化，以及因当时所需之制而定的礼制，给予周礼纵、横双向的

冲击，让周礼拥有了一种特质，那就是“德”。《尚书》几个篇章中，都能看到

“德”的踪影。<召诰>云：“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64
 <金滕>，《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37-338。 

65
 <洛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08-409。 

66
 谢维扬，庄辉明，黄爱梅分卷主编：《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

维全集》第 8 册，杭州：杭州教育出版社，2009，页 30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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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用刑于天下，越王显”，67大意分别是老天怜悯四

方民众，王可要顾虑天命而奋勉从事，急切地谨慎于德行，以及王位居于天德之

首，小民乃法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显矣。根据这些引文及<召诰>其他内容，王

国维认为： 

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

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

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68 

王国维发现《尚书·周书》之记载有意把万姓之福与天子之德联系起来，因

此认为周之制度及典礼（即“礼”），是为了道德而设。另外，<酒诰>及<无逸>

分别是周公对康叔及成王的警惕之言，但也无不表现出周公希望他们以身作则之

意味，即以本身的德行来领导人民及属下。69与此同时，<无逸>也记载了殷王中

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能自我反省的行为：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疏：是亦欲闻小人之言，以考己政得失也。70 

以上四王以人民的言语来省察为政的得失，虚心接受人民的批评，何尝不是

道德的体现？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西周的确重“德”。辅以王国维的说法，证

实周礼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以“德”为目标制定，让周礼的价值与意义因而超越

殷礼。 

 

                                                        
67
 <召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96，400。 

68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 8 册，页 303，318。 

69
 “以身作则”思想，分别为<酒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此回顾当初的内外官员遵守文王教导，不沉缅于酒，才能取得

殷王朝的天命。<无逸>：“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说明帝王的

耽乐之举，不是教民及顺天之举。 
70
 <无逸>，《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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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礼的作用 

 

礼乐对一个时代的政治状况，能有多大的影响？《尚书大传疏证》或能提供

一些蛛丝马迹： 

周公将作礼乐，悠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

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

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

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71 

所谓的“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意指“礼”。其义见于《白

虎通·礼乐》： 

礼之为言履也。可履践而行。72 

看来，“礼”的首要用意，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综合以上两项引文，周公

应该是为了让人民有一个明确的言行规范，再加上发现礼乐比“力役”更能发挥

作用，因而才决定作礼乐。换言之，周公对于礼乐的影响力是十分肯定的。以下

乃《通典》、《礼记》及《荀子》对礼、乐的说明： 

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73（《通典·乐略》）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者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74（《礼记·乐

记》） 

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75（《荀子·乐论》） 

                                                        
71
【清】皮锡瑞：<康诰>，《尚书大传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 5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页 764。 
72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礼乐>，《白虎通疏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 93。 

73
【宋】郑樵撰：<乐略>，《通志（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7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页 1。 
74
 <乐记>，《礼记训纂》下册，页 565。 

75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乐论>，《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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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76（《礼记·文王世子》） 

以上四项引文可以互相配合说明，而以下的表则是笔者根据这四项引文所整

理，以更清楚地说明礼、乐的异同点。 

 

 表一：礼与乐的异同点 

 礼 乐 

重要性 同等重要 同等重要 

着重点 异：别贵贱、身份差别 同：调协好恶 

注重范围 修外：约束外在行为 修内：陶冶内心情感 

 

首两项引文首先说明礼、乐是同等重要的，可让人们相亲相敬。再者，第二

项引文指出“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因乐过则无复尊卑之敬，礼过则无复骨肉

之爱，77无论执行“礼”或“乐”，都必须以合理、适宜为原则，否则反会招致相

反的效果。第二及第三项引文则说明乐强调“同”；而礼则注重贵贱、身份的差

别。其中，第三项引文（《荀子》），则为礼乐共同功用下了一个定论：“管乎人心”。

最后一项引文则说明：“礼修外”、“乐修内”，这一说法又和首个引文相呼应，即

礼、乐是相辅相成的。 

了解礼、乐各有其定位后，接下来将通过具体的周朝礼制说明礼的作用。之

前提及，礼乐能让人们相亲相敬，并从内外两方面“管人心”，制定礼乐最终的

目的，不外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针对这一点，《逸周书》及《礼记》分别提

                                                        
76
 <文王世子>，《礼记训纂》上册，页 319。 

77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页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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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争”致乱源的概念： 

力争则力政，力政则无让，无让则无礼。无礼，虽得所好，民乐乎？78（《逸周

书·度训解》）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79（《礼记·乐记》） 

 由此看来，只有让人民，或是统治阶级不争，由上至下和谐共处，才能稳定

社会秩序。周朝的立子立嫡之制，可以说是一个避免争端扩大的方法之一，不仅

可以减少“争位”之风波，也能避免兄终弟及的弊端： 

  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子欤？弟之子欤？80  

 再者，陈梦家（1911-1966）根据殷王的世袭系统，归纳出当时的传位法有

三种形式，但传弟或子的法规已不可考。81尽管陈梦家提到了当时传位有其法规，

但在相比之下，周朝的传位法显然单纯得多，的确能减少争端。  

“礼”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除了是为社会制定了规矩之外，也透过外在的

形式及设立等级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殷周以来的仪礼，无论从祭祀对象、

祭祀时间与空间，以及祭祀的次序、祭品、仪节等等方面来看，都是在追求建立

一种上下有差别、等级有次第的差序格局。82通过强调“异”来别贵贱，让人们

根据自己的等级来行动。《荀子·礼论》云： 

                                                        
78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 10。此引文中之“礼”，

学者有两种看法，一为“礼让”，另一为“礼仪制度”。基于本节引此内容之焦点在“争”不在“礼”，

因而将不为有关字眼（“礼”）作解说。 
79
 <乐记>，《礼记训纂》下册，卷十九，页 566。 

80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 8 册，页 305。 

81
 陈梦家：《殷虚卜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371。所谓三种形式如下：一、由本世

最后为王之幼弟传位于其子，是为传弟子制；二、由本世最后为王之幼弟传位于同世为王诸兄之

子，是为传兄子制；三、若本辈只有一王而无兄弟及位者，则传位于子，是为传子制。 
82
《中国思想史》第 1 册，页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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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

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83 

 荀子（生卒年不详）自人性谈礼，认为人们无止境的欲望是导致争、乱的起

源。尽管如此，在以上引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一点——“分”，通过“分”约束

人们无止境的欲望，同时也让不同阶级的人坚守本分。 

接下来，有一实例可证实以上说法，即周人的服饰。《白虎通》云：“圣人所

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84
 服饰能“表德劝善”的

说法，暂无法从西周找出实例印证，但《荀子·哀公》的内容可作辅助说明：“资

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黼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

味也，服使然也。”85大意是守丧之人身上的丧服会提醒他自己还在服丧期间，不

能听音乐，否则就是对死者不恭敬；穿了祭祀的衣服不吃荤腥，不是吃不下，而

是不想对神明不敬。根据荀子的说法，“礼”也的确是为了道德而设。 

《尚书·周书》中，<顾命>是周朝服饰名称出现得最多的篇章，计有：“二

人雀弁”、“四人綦弁”；“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及“太保、太史皆

麻冕彤裳”86，弁、冕、裳，是三类不同的服饰，至少可分成君王及臣子之服。

我们先从三方面了解“弁”为何物： 

弁，士服。87 （《书集传》） 

爵弁者，周人宗庙士之冠也。88（《白虎通·绋冕》） 

                                                        
83
 <礼论>，《荀子集解》，页 346。 

84
 <衣裳>，《白虎通疏证》下册，页 432。 

85
 <哀公>，《荀子集解》，页 544。 

86
 <顾命下>,《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96，498-500。 

87
【宋】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 234。 

88
 <绋冕>，《白虎通疏证》下册，页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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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弁，亦大夫之弁。以王之中士再命，异于侯国之士，故綦弁亦为士服。89（《尚

书稗疏》） 

 由此可知，弁乃士服；而爵弁及綦弁，则因为士之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接

下来要厘清的，就是王、卿士邦君、太保太史服饰之别： 

麻冕者何？周宗庙之冠也。90（《白虎通·绋冕》） 

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91（《礼

记·礼器》） 

 冕冠的旒数按身份地位有所不同；至于“黼裳”、“蚁裳”及“彤裳”，都在

颜色上有所区别，理由在于： 

吕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92（《书集传》） 

案《考工记》：‚白与黑谓之黼。‛，王‚黼裳‛，卿士、邦君‚蚁裳‛者，居丧释

服，不纯吉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纯吉者，大保摄成王，为册命之主，

大宗相之，大史命之，皆以神道自处，故纯吉也。93（《周书顾命考》） 

蔡沈及王国维都肯定了“黼裳”乃王服，至于“蚁裳”及“彤裳”，则因为

臣子各自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过<顾命>所提出的三种服饰，可以证实当时

的服装，已有了一种等级概念。衣服和仪式一样，在社会上是对秩序的确认，在

个人是对嗜欲的制约，
94
最终目标是有效管理当时的社会。 

继承，再改革、保留前朝的某些制度、礼仪，对刚夺取政权“小邦周”来说，

                                                        
89
【明】王夫之著：《尚书稗疏》，《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核：《船山全书》第 3 册，长沙：岳

麓书社，1996，页 212。 
90
 <绋冕>，《白虎通疏证》下册，页 498。 

91
 <礼器>，《礼记训纂》上册，页 366。 

92
《书集传》，页 235。 

93
《观堂集林·周书顾命考》，《王国维全集》第 8 册，页 20。 

94
 葛兆光著：《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页 46。葛兆光此说主要针

对《荀子·哀公》说法而言，但笔者认为说明以上的社会上个体也是很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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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容易引起殷民的反弹。继而，再根据时势制礼，凸显统治阶级的地位，让

社会据“礼”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协助维持社会的秩序，让新政权顺利过渡。

另外，周礼之所以能超越殷礼，在于周公为周礼注入的一种特质：“德”。周礼的

设定，在于希望人人都有德。君王有德，百姓可以受惠；百姓有德，社会的秩序

就可以受到很好的管理。礼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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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命与合理政权 

 

周公曾在永保周朝天命方面，有着很周全的考虑。因有着殷朝亡国作为前车

之鉴，周公意识到“天命”所赋予的“政权”非属必然性，同时也不长久，这正

是所谓的“惟命不于常”95。 

周朝重视天命最为普遍的说法，非“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莫属。然而，

针对周朝的敬天思想，有者认为这是一种忧患意识，有者则认为这是周公的愚民

政策。96私意认为，两者的说法不同主要是视角与立场的差异；前者以周朝统治

者为中心，后者则是以殷民为中心。 

然而，本章不仅从保民角度谈敬天，也会配合殷周的占卜及祭祀活动，探讨

天命与合理政权的关系，并藉此说明敬天或敬天命的意义。 

 

第一节  天的主宰权及其影响 

 

殷代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

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97到了周朝时，天和帝都是至上神。98以上乃“帝”到

“天”之称谓的演变。至于天的权力范围演变，据陈梦家的研究，殷人的“上帝”

或“帝”在当时只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99，所管辖的范围并不大。但是，若参

                                                        
95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康诰>，《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

页 371。 
96
 详见于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 3 册，武汉：湖北人

民出版社，2009，页 22；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05，页 14-15。 
97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页 6。 

98
 详见于詹鄄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页 47-48。 

99
 陈梦家：《殷虚卜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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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尚书·盘庚》，商代后期的“帝”权力实际上已扩大了，以至于祂可以决定

终结或延续人们的性命： 

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

威？用奉畜汝众。100 

 《尚书·盘庚》记载商王盘庚（生卒年不详）因为水害而计划迁都，然而臣

民却不愿搬迁，因而对臣民有了以上的说辞，大意是你们必须听从我的话，不要

被其他人的意见所牵制。我从天那里为你们接续了生命，不是为了威胁你们搬迁，

而是希望养育你们。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之前曾提及“天”在殷周之际才

出现，但为何却提早在殷朝出现？刘起釪（1917 - ）表示，根据<盘庚>的内容

思想，语句可能经过后世追加整理，但原文确是盘庚讲的，101本篇确实是可靠的。

<盘庚>的内容说明了在殷朝后期，至少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君主可以与

上天对话，是沟通天人的中介和桥梁。在逻辑上，上天主宰民众的命运，而商王

能够与上天沟通，商王实际上也就成了民众的主宰。102据此，我们可以说君主能

否和上天沟通，也成了政权是否合理的根据。这项论点可从《尚书》中找到更多

能依据的说法，由于篇幅庞大，将于下一节展开讨论。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知道早在殷朝，“帝”就已经有权主宰人们的命运。接下

来，笔者要谈周朝的“天”。《尚书·周书》中带有“天”之含义的字眼，包括了

本字“天”，以及带有“古帝”、“天帝”、“黄帝”及“天”之含义的“帝”，其中

“乃命于帝庭”103、“不敢替上帝命”104及“惟时上帝不保”105等，都被孙星衍认

                                                        
100
 <盘庚>,《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234-235。 

101
 详见于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954-955。 

102
 曹德本主编；宝成关、孙晓春副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页 16。 
103
 <金滕>，《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27。 

104
 <大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48。 

105
 <多士>，《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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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带有“天”的意义。然而，“帝”出现的时候很少会顺带提到其权限所在，职

是之故，我们一般无法由此而完全掌握天的权力范围。本节我们将以《尚书·周

书》中的“天”为本，以进一步了解“天”的主宰权。 

来到周朝，“予”、“取”天命及降下祸害，成了天的权力范围，《尚书》中的

“降命”及“降戾”与赋予天命相关，而“降罚”及“降丧”则带有天命被取回

的意思。所谓天能“降命”之思想，通过<金滕>的“无坠天之降宝命”106来说明，

是毫无争议的。至于“降戾”的一词，历来学者对之有两种说法，一说指天能降

命，一说则指天能降祸。且详看其原文：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107 

根据《诗传》的说法，“戾，定也”， 孙星衍认为有关句子的大意是“况我

周邦有定命乎？”108，持有相同看法的学者有刘起釪。另一种为贬义，蔡沈释之

为“降祸”109，屈万里（1907 – 1979）释之为“降下拂逆不顺”110。双方各有

理据，让“降戾”有着双重的意义。笔者无法处理以上的争议，因而不欲在本文

断定以上何者乃正确说法。然而，通过学者的看法，我们知道天除了可以降命，

也极可能有降祸的能力，但这一类的“祸”并不会给周朝政权带来致命的破坏。 

至于与政绩及统治者管理能力相关的“降罚”与“降丧”，尽管在字眼上有

程度轻重之别，但实际上带有相同意义： 

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111（<

多士>） 

                                                        
106
 <金滕>，《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27。 

107
 <大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52。 

108
《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52。刘起釪的看法可见于《尚书校释译论》第 3 册，页 1280。 

109
【宋】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 160。 

110
 屈万里：《尚书集释》，台北：联经，1983，页 142。 

111
 <多士>，《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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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降丧于殷……112（<酒诰>） 

<多士>虽然只说天“降致罚”，但观其下文，却是殷人先祖成汤（生卒年不

详）革夏，夏被殷取而代之，基本上和<酒诰>中，殷被“降丧”有着同等的下场，

带有政权被天取回，国家招致灭亡的意义。以上各例，都能证实“予”、“取”天

命及降下祸害是天之权力范围。 

针对周人天命观的起源，曾有学者认为这是周人“异中见同”的结果。异，

是夏殷的兴亡，乃时空上的相异；同，则是“天命”，因为一个朝代的存在，全

系于“天命”之依归，而维持这种天命则取决于君主或人的行为。113另一方面，

许倬云（1930 - ）也认为，周人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克商，他们一

方面不可思议，必须以上帝所命为解，进而以商人失德，而周人的行为使周人中

选，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会放弃护佑商的原因。114 两位学者都把“人的行为”

和“天命”划上等号，为周人何以重视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法；而所谓“人

的行为”，就是“德”。 

周公曾提出“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115等以“德”保政权、保天命的想法，

所谓“敬天保民”，或是“敬德保民”之说法因此产生。倘若仔细研读《尚书》，

可以发现“德”的实践中其实也蕴含着“保民”的做法。<酒诰>很明显不赞同酗

酒，更严格来说，是不能喝醉；<康诰>则以文王为例详细说明，大意是指文王不

欺鳏寡，保敬畏之心，建周于中夏，修治西土，德行上闻于天，因而天赋予文王

杀伐殷的大命。以上两篇所提及的都是“德”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康诰>

                                                        
112
 <酒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81。 

113
 详见于易宁：<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史学史研

究》2010 年第 4 期，页 3-6。 
114
 详见于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3，页 100-101。许倬云根据李宗侗的理论推

衍，商人的帝，既有图腾生祖的性格，其与商人的关系是特定的，专有的，而不能是普通超然的。 
115
 <召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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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王有“不欺鳏寡”的作为，而<无逸>篇也记载了听取民意，并以人民之言

考政绩之得失，是统治者敬德的主要表现。明显可见，有关“德”之实践，最后

仍以民或民意为主要的目标；“保民”的作法，实际上也已包含于“德”的实践

之中。 

天予取天命的标准在“德”，而“德”的实践乃注重在一个“敬”字上116。徐

复观（1904 – 1982）认为敬的本义是对外来侵害的警戒，是被动的直接反应的

心理状态，而周朝所提出的敬是主动的、反省的，因而是内发的心理状态。117简

言之，周朝的“敬”不再以避免侵害为目的，而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反省。 

《左传·僖公十一年》云：“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118《左传》从“礼”来谈“敬”，是因为看到了

“敬”是让“礼”产生作用的动力。相同的原理，也适用于“德”的推动，因为

“德”的实践也是注重在“敬”字上的。天可以予取天命的观念，启动了君主内

发的忧患意识，主动亲近人民，并通过种种德行，维持良好的君民关系及有效管

理国家，永保天命。在这个层面上，“敬”、“德”、“天命”三者的关系可说是循

环的（图一）。 

 

图一：敬、德、天命之间的循环关系 

 

 

敬    德 

 

天命 

                                                        
116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页 16。 

117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徐复观文集》，页 23。 

118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页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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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初，“德”几乎成了“天命”的具体化，119“德”可以和“天命”相配合，

同时又是本论文第二章“礼”之本，可说是西周最为可贵的特质。周人对天命抱

着敬畏之心，因为天无所不能，可以对政权操生杀大权；但在周公宣扬之下，却

又似乎如此容易亲近，因为永保天命的做法主要在“德”。然而，若我们再循此

脉络寻找“德”的源头，会发现其实“敬”才是推动“德”的根本动力。用“天

命”牵制统治者，不让他们过分安逸，再举出“德”来勉励当权者藉此“祈天永

命”，显而易见是“忧患意识”之表现，而此种忧患意识，是主动及内发的心理

状态，亦是所谓的“敬”。能对天命的去留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仍在人、在德、

在敬，此乃殷周之际天命观的最大转变。 

 

第二节  天命的象征意义 

 

厘清了西周天命观的具体内涵之后，本节将配合殷朝的天命观进行讨论，以

进一步了解周人天命观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 

对殷周二朝君民而言，“天命”代表了政权的合理与否。<多士>记载，周公

对殷民说了以下这番话：“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120，

表示周人能配合天命，推行王者的惩罚，使殷朝政权在上帝面前终结。这一番话

表露了周公尝试以天命向殷民解释，并寻求殷民认同西周政权的意图，初步说明

了“天命”带有合理政权的象征意义。 

之前曾提及，殷朝后期的观念中，只有专制君主可以与上天对话。据《尚书·周

书》记载，专制君主可以与上天对话的活动是占卜。由此可以证实，西周初期统

                                                        
119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 271。 

120
 <多士>，《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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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除了通过口头说明天命转移之原由，也通过占卜及祭祀活动强调周的天命取

之有道： 

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天命不僭，卜陈若兹‛121（<大诰>）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122（<召诰>） 

 周代承殷之后，用龟的占卜方式仍是通行；123筮法之后兴起，虽然简便，但

没有龟卜的慎重，所以只有小事筮，大事仍用龟。124<大诰>中的“明”通“命”，

大意是周公可以通过先王遗留下来的占卜龟甲得知天命，而既然卜卦的结果是吉

卜，就应该执行天命，因为天命是不可不从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大诰>最后

一句：“天命”不僭，周公实际上已把卜卦的结果与天命等同起来了。<召诰>透

露西周统治者把殷遗民迁往洛之前曾经卜卦，得卜后才决定营洛。周人先祖古公

亶父迁居岐山前也曾进行类似的占卜：“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125，

得卜后才决定定居当地，可见当时确有一种风气，举凡大事，都会进行龟卜。 

如果说卜卦结果等同于天命，这其实也间接说明西周统治者有能力和上天沟

通，代表有关君主的确被赋予了天命，西周政权也因而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另一方面，殷人相信男性祖先的灵魂，能保佑子孙的繁荣平安，于是他们要

对祖先的亡灵进行祭祀；
126
同样地，殷王室成员敬重祖先或先公先王，也是出于

相同的原因。若要究其根本原因，陈梦家的说法可作补充说明： 

                                                        
121
 <大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44，346，353。 

122
 <召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92。 

123
 容肇祖：<占卜的源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 3 册（上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页

258。 
124
 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古史辨》第 3 册（上编），页 150。 

125
 程俊英、蒋见元：<緜>，《诗经注析》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 760。 

12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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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的）先公先王可以上宾于天……人世不能直接向上帝求雨祈年，而是通

过先公先王和神祗向上帝求雨祈年的。127 

以上的说法表明殷朝先公先王可以上宾于天，即“作客于天”，因而人间的

君王，必须透过先王来求雨。在这一方面，先公先王是君王和帝沟通的中介，地

位十分重要，因而殷人对祖先十分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尚书·周书》，也有

着对废弃祭祀的君主进行谴责之话语：“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

答„„”128，<牧誓>谴责纣王没有祭祀先祖，是导致殷朝之所以失去天命的原因

之一。至于西周初期的祭祖仪式，笔者在这里略举两种形式来说明。第一种仪式

见于《逸周书·世俘解》： 

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

终。129 

以上是周武王（？- 约前 1064）伐殷后的祭告仪式，之后就会举行献俘礼。

从<世俘解>中，武王先祭祀上帝，然后“不格服”即不更换服饰，来到太庙，向

先祖报告已经统治了众邦国。这一种的祭告仪式，是把上帝和先祖分开祭告的。

然而，周公在《尚书·周书》里祭告祖先的仪式，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因为有关

仪式看来有更加重视祖先的趋势： 

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 

疏：言不敢宿，谓即以文王配天帝，武王配人帝……130 

                                                        
127
《殷虚卜辞研究》，页 646。 

128
 <牧誓>，《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286-287。 

129
 黄怀信等撰：<世俘解>，《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 422-423。 

130
 <洛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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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星衍的说法，天帝乃黄神斗、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纪及灵威仰；人

帝，乃太皥、炎帝、黄帝、少昊及颛顼。文王武王可以配帝，实际上是把先王的

地位抬高了，让这些先王也能像天帝及人帝般，接受同样的祭祀。另外，孙星衍

也根据《孝经》之语：“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断定

文王是配天的，原因在于“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131。至于被周人视

为祖先的后稷，也获配天的待遇，受重视的程度也更高：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疏：王郊是正祭……此因始立郊兆而特祭天，配以后稷也。132 

周朝营建洛邑前曾“用牲于郊”与“社于新邑”，意即进行“郊祭”与“社

祭”。其中的“郊祭”是在都城之郊祭天的典礼，是西周王朝最重大的祭祀仪式，

而“社祭”的重要性则仅次于郊祭。133以上引文中，孙星衍也提到了“配以后稷”，

说明后稷也和文王、武王一样，不再“上宾于天”，而是配天的。周人的先祖先

王可以配天，主要原因是当时已有着君王乃天子的观念，134才让周人的先公先王

撇开了中介的身份可以直接和天联系，不仅如此，周朝君王也更被认为是“天子”。

与殷朝相比，周人和天的关系更加密切，间接承认周人的天命的确正当、合法。 

 简言之，周朝的天命观并非完全承袭殷朝，其特殊之处，在于周公为其注入

了“德”的成分，这和“礼”的状况是相同的。对君王而言，天命是外在的约束

及肯定；为保天命而提出的“德”则需通过“敬”而发自内心去实行，是内在的

自我约束，让周朝的天命观更具内涵。另外，殷朝因循已久的天命观对西周政权

是否获得支持，影响十分重大，以致周公不得不随其脚步，在决定实行重大决定

                                                        
131
 <洛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416。 

132
 <召诰>，《尚书今古文注疏》，页 393-394。 

133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832-833。 

134
《殷虚卜辞研究》，页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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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会以“天命”为后盾，强调本身的确受有“天命”，以说服殷民接受西周

政权与确保某些决策的顺利进行。占卜，以及周朝先王及先祖能各别配天配帝，

就是周朝已获得天命最有力的实证，让西周的政权更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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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尚书》中所关注的农事、礼、天命观，以政权及社会稳定为最后依归，但

却时时强调“德”及“民”的重要。这其实说明了西周初期并非以高压手段为治

国政策，而是以“德”、“民”为主。根据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西周初期的政治思

想乃民本思想的滥觞。 

 最明显的实证，乃当时的重农思想。当时的农民，除了没自主权之外，还要

替国家进行农耕及参与战役之事，地位可说极为卑微，但是周公却处处表露出对

农民的关怀，不仅要求成王要“知小人所依”，在很多细节上，周公也会以农耕

为例，说明某件事的困难。这无意中说明了，周公了解农民的辛劳。另外，在“人

民即农民”的情况下，关怀农民实际上也是在关怀人民，说明了当时已有重民的

表现。  

 再者，通过本论文对“礼”及“天命”的探讨中，笔者发现了两者除了以“德”

为共同的内涵之外，也都各别可以和“敬”扯上关系。敬，让君主发自内心实行

“德”来维护天命；敬，在《左传》的“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 135之说

明下，更成了推动“礼”的重要元素。此外，西周统治者因敬天而保民的观念，

和当时的重农思想，都以民为主要依归，在本质上有着相同之处。 

 综上所述，《尚书》里的西周初期统治者，以注重“民、礼、天”为表，“敬、

德”为里，从下而上、从内而外兼顾着各个方面，无疑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思

想，为西周初期的王权及政权，建立了非常稳固的根基。 

                                                        
135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页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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